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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数据权利】

一、问题的提出

数据常常是多重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相应

地，数据上的权利具有“权利束”特点，往往同时承载

了多元主体的多重权利主张，其中既包括提供信息

原材料的数据来源者的权利主张，也包括将分散信

息予以数字化记载并形成数据的数据处理者的权利

主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

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

条”)在构建数据处理者与数据来源者双重权利结构

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充分保护数据来源者合法权

益，推动基于知情同意或存在法定事由的数据流通

使用模式，保障数据来源者享有获取或复制转移由

其促成产生数据的权益”。“数据二十条”在建立健全

数据要素各参与方合法权益保护制度的前提下，强

调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等数据来源者的法定在先权

利，这意味着法律不仅要确认数据处理者对数据享

有的各项权利，还要保护数据来源者的权利。②

在欧盟的《数据法：关于公平访问和利用数据的

统一规则的法规提案》(以下简称《数据法案》)中，数

据来源者被称为“用户”(user，Nutzer)，是指向数据处

理者提供数据来源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③

欧盟《数据法案》第2章规定的用户权利主要就是访

问、请求共享和利用数据的权利。数据来源者是指

对数据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信息的主体。在数据形

成之后，数据来源者对已经形成的数据究竟享有哪

些权利，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明确数

据来源者的法定在先权利范围，有助于数据处理者

在开展数据处理活动、行使生产要素意义上的数据

财产权时，充分理解和尊重数据来源者的权益，特别

是做好相应的合规工作。④反之，如果数据来源者的

权益范围不明确，那么，数据处理者的数据财产权就

容易与数据来源者的权益发生冲突，这将影响数据

要素财产权的高效行使。⑤另一方面，明确数据来源

者的权益范围并予以充分保护，有助于解除广大信

息来源主体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有更强的信心参与

数字经济活动，并在相应活动中积极贡献信息原材

料，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数据要素的生产与供给。⑥

有鉴于此，笔者将对数据来源者的权利保护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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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探讨。

二、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的权利关系

严格来说，所谓“数据来源者”应当被称为“信息

来源主体”。毕竟，信息是数据的内容，数据是信息

的载体。⑦无论是关于自然人的信息，还是关于非自

然人的信息，在信息被他人作数字化处理之前，数据

可能尚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可被数字化记载的信息

内容和数据处理者的数字化工具。即便是在数字化

过程中，信息来源主体提供的主要是信息，而不是形

成为产品的数据。信息来源主体对数据的产生作出

了一定程度的贡献，但是不能说信息来源主体提供

了数据。例如，在通过网约车平台打车的过程中，乘

客只是提供了信息，而没有直接提供数据。数据实

则来源于网约车平台对该乘客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

的过程：乘客并没有主动向平台提供数据，而是乘客

的信息经由网约车平台的收集和存储形成了数据。

当然，“数据二十条”在政策层面采用的“数据来源

者”概念可以说已经约定俗成，继续采用并无不可。

数据权益纷繁复杂。以“大众点评”为例，“大众

点评”本身可以被视作一个平台，其又是一个数据处

理者；同时，“大众点评”还可以被看作完整的数据产

品，在该数据产品中形成了各种权益的集合：个人在

“大众点评”中形成的消费记录、浏览记录以及留存

的手机号码、家庭住址等属于个人信息，各个网店发

布的各种公告和信息属于企业数据，“大众点评”中

的算法属于商业秘密，“大众点评”中的商标、标识等

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甚至消费者对餐饮店的各种

点评不仅涉及个人信息，还可能涉及知识产权。例

如，如果相关点评具有独创性，那么，其可以受到著

作权规则的保护。“大众点评”还可能发布政府的公

告、通知等，这些公告、通知属于公共数据的范畴。

可见，在“大众点评”中形成了各种权利的集合。针

对数据权益保护，“数据二十条”在国家政策层面作

了一个重大决定，即区分了数据处理者的权益和数

据来源者的权益。数据处理者对数据和数据产品享

有财产权益，数据处理者之外的主体不能主张分享

对数据和数据产品的财产权益，这些财产权益包括

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

等。此种二元结构区分为每一种权利类型内部的进

一步类型化提供了基础。

在这种二元区分结构的基础上，数据来源者的

权益成为一种概括性的权利类型，并且与数据处理

者权益相对应。从整个数据权利秩序的建构上看，

这两种权利类型的区分意义重大，既构成后续层次

的权利建构的基石，也为数据确权立法提供了政策

依据和经验。所谓数据确权，其不仅仅是针对数据

处理者的确权，还应当包括针对数据来源者的确

权。只有在明确数据来源者权利的情况下，数据处

理者才能知道自己的数据处理活动的边界何在，从

而促进数据处理者对数据的利用和数据的流通。数

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之间的权利关系可以从如下

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是数据内容贡献者与生产者权利之间的关

系。在数据生产过程中，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

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由于数据来源者提供了原

料，数据处理者通过加工形成了新的财产，因此，数

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之间的关系属于贡献者和生

产者之间的关系。数据是数据处理者通过实质性劳

动创造形成的财产。尽管数据来源于数据来源者，

但是，数据处理者也投入了大量劳动，因此，法律不

能将该财产划归数据来源者，并由数据来源者独

占。有的学者认为，数据来源者权利和数据处理者

权利之间是“母权与子权”的关系，数据处理者享有

的权利乃是按照所有权权能分离的模式产生的。⑧

“权能分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数据来源者与

数据处理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一描述并不完全妥

当。原因在于，一方面，虽然数据来源于数据来源

者，但是，数据处理者在数据生成的过程中也投入了

实质性的劳动。正是经由数据处理者的实质性劳

动，数据权利才得以产生，数据处理者通过自己的劳

动创造了财产。然而，在用益物权和所有权的关系

中，用益物权人是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取得用益物

权，而非通过投入实质性劳动获得用益物权。另一

方面，数据来源者可能并不享有数据处理者享有的

一些权利。例如，数据产品经营权并非来自数据来

源者享有的权利，数据来源者权利也很难分离出内

容更为丰富的数据处理者权利。这与所有权和用益

物权的关系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所有权乃是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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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的权利，用益物权只是所有权的部分权能分离

出来产生的。

第二是数据处理者的财产权与数据来源者的在

先权利之间的关系。数据中交织着多元权利。数据

处理者的权利和数据来源者的权利虽然交织在一

起，但仍然是可以分开的。为了客观呈现和解释这

种利益交织现象，“数据二十条”将数据“权利束”中

的权利区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数据来源者的法定在

先权利，二是数据处理者在生产要素意义上的数据

财产权益。从权利性质看，数据处理者的权利较为

单一，主要是财产权益。在数据产品中，各项权利交

织，但这些权利整体上是财产权益。数据来源者的

权利是一个“权利束”。依据数据来源者的身份和数

据的类型，数据来源者分别享有人格权益或者知识

产权等类型的权利。数据来源者的权利通常是人格

权等在先权利，如个人信息权益、著作权等。数据处

理者与数据来源者之间的此种权利区分也决定了权

利的保护方法不同，即数据处理者的权利保护应当

适用财产权利的保护规则，数据来源者的权利保护

应当适用人格权利或者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因

此，数据处理者的权利和数据来源者的权利虽然交

织在一起，但仍然是可以分开的。

第三，数据来源者权利与数据处理者权利之间

存在共生、并存和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数据来源者

向网络服务提供方贡献了信息的商业化利用机会和

价值。没有数据来源者的贡献，数据就不可能形成；

没有数据，数据来源者的权利也不可能存在。因此，

数据来源者权利与数据处理者权利是相互依存的。

另一方面，两者又是并存和互动的关系。数据来源

者权利过大，甚至无所不包，将会不当限制数据处理

者的权利，反之亦然。尤其应当看到，数据来源者贡

献数据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其因此失去了数据来源者

权利，这些权利将会继续延伸到数据产品上。与有

体物的生产和交易过程不同，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

理者之间的前述互动交往过程很难谈得上权属的完

全交割或者让渡，更谈不上所有权的完全让渡。相

反，数据来源者即信息来源主体即便在让渡了信息

的商业化利用价值之后，还在相应信息上保留了大

量非商业化权益，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各类人

格性权益。⑨即便个人的信息被记录在他人的数字

化载体之上，这些人格性利益也不能被否认甚至剥

夺。相反，正是因为法律充分承认和保护这些人格

性信息权益，广大的数据来源者才有动力和信心积

极参与数字化活动并贡献信息资源。因此，数据来

源者与数据处理者在数据之上存在着利益共生关

系，二者的利益并存于数据之上的“权利束”。

第四，数据来源者权利与数据处理者权利之间

存在一定程度的顺位关系。一方面，在数据产品形

成之后，数据来源者的在先权利仍然存在，法律应当

尊重并保护数据来源者的在先权利。如果数据处理

者的财产权益与数据来源者的在先权利发生冲突，

法律应当优先保护在先权利。两种权利的具体配置

要优先考虑信息来源主体的正当利益诉求。另一方

面，数据来源者权利因权利主体是自然人还是非自

然人而有所不同。数据来源者的权利通常更为复

杂，因为权利性质不同，所以权利内容和权利构成均

有所不同。在通常情况下，法律应当在区分自然人

和非自然人的情况下，分别建构相应的数据来源者

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

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

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的规定，与非自然人享有的

知识产权等相比较，自然人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

益应当受到优先保护，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确立的保护个人人格自由，维护人格尊严的目

标。⑩就非自然人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权利等权利

而言，这些权利相对于数据处理者的财产权利是在

先权利，也应当优先得到保护，非自然人的正当利益

诉求需要得到满足。

之所以要在法律上承认数据来源者的权利，原

因在于：一方面，承认数据来源者的权利有利于防止

出现数据的封锁和垄断，防止出现“数据孤岛”现

象。应当看到，法律在对数据处理者的权利进行确

权后，如果不对数据来源者的权利予以保护，将可能

逐渐导致数据处理者对数据的垄断现象发生。在此

情形下，数据确权不仅难以实现数据的有效利用，反

而还可能产生数据垄断、“数据孤岛”等副作用。在

法律上承认数据来源者的权利，承认数据来源者对

数据享有访问权、使用权等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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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数据处理者对数据的垄断，有利于保护数据各

方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实现数据生产、流通中的公

平。另一方面，承认数据来源者的权利有利于促进

数据的流通。“数据二十条”提出区分数据来源者权

利与数据处理者权利。如果二者没有被区分，那么，

数据的有效利用将可能受到影响。在数据来源者权

利被明确之后，法律就需要处理数据来源者的权利

保护问题，以及如何协调数据处理者权利与数据来

源者权利冲突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

决，数据的流通与利用会遇到阻碍。正如《数据法

案》的起草者在解释性备忘录中指出的：“在便于消

费者和企业获取和使用数据的同时，保持对通过数

据创造价值的方式进行投资的激励。这包括增加从

产品或相关服务的使用中获得或产生的数据共享的

法律确定性，以及确保数据共享合同公平的操作规

则。”例如，如果消费者购买了某公司的车辆，那么，

其应当有权访问车辆在使用中产生的数据。如果消

费者无法访问相关数据，那么，车辆的售后服务势必

完全依赖于厂家；如果消费者可以访问相关数据，那

么，这将有利于厂家对售后服务作出必要的改进，并

且可以使消费者和厂家及时发现产品在使用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避免发生相关的损害后果。

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之间也可能发生身份

转化，并出现双重身份归集于一体的现象。例如，中

小型网店只是在大型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网络应用

界面上从事简单的信息输入操作，并不处理数据。

然而，大型网店特别是大型生产经营商在网络平台

上的经营活动常常处理数据。一些非自然人信息

来源主体在以诸如网店等身份参与大型网络电商平

台的经济活动的同时，自建了数据处理中心，与大型

网络电商平台同步处理相关数据。与主要依赖网络

平台的数字化技术的中小型网店不同，这类信息来

源主体兼具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的双重角色。

因此，在权利配置上，法律除了要考虑这类主体的著

作权、商业秘密权利等法定在先权利保护的问题之

外，还要特别考虑其作为数据处理主体与大型数据

处理主体之间的数据财产权平行持有问题。

三、确定数据来源者权利的基本准则

以数据来源者权利与数据处理者权利的二元区

分为基础，我们可以在法律层面分别构建两种权利

内部的具体构成。不过，由于两类主体的权利共生

于同一宗数据客体之上，对两类权利的主张和行使

难免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数据确权首先关注的

重点内容是数据处理者的权利，这是培育和发展数

据要素市场的关键所在。然而，法律如果要准确界

定数据处理者的财产性权利，在生产要素意义上发

挥数据的经济价值，当然就需要特别关注和考虑与

数据处理者存在利益共生关系的数据来源者的权利

的构成。如前所述，明确数据来源者的权利是促进

数据要素生产与流通的前提条件。对于共生于数据

客体之上的这两类权利而言，无论是权利内容，还是

权利行使方式，都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因此，

我们需要先确定数据来源者权利的配置准则，从而

依据这些准则更好地确定数据来源者权利的具体内

容构成。

有一种看法认为，法律在一个较为概括的意义

上确认数据来源者对数据的合理使用原则即可，没

有必要对数据来源者权利的配置准则作进一步区分

讨论。具体而言，这种看法认为，对数据来源者权利

的保护可以借鉴知识产权法特别是著作权法上的合

理使用规则，即保障其他主体对作品的合理使用，从

而打破著作权人的垄断。在欧盟，也有学者提出，

借鉴商业秘密的保护模式，仅赋予相关主体防御性

权利，以保障他人访问数据的权利。由于数据来源

者类型复杂，数据来源者权利涉及的利益关切类型

较多，而且不同类型的利益在属性和需要的保护强

度上也存在区别，法律仅仅依据宽泛的合理使用规

则或者单一的防御性规则，难以解决数据来源者权

利的有效保护需求。同时，数据合理使用的边界难

以被确定，在数据来源者利用某种数据的具体情形

中，数据来源者的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往往难以

被界定，这也使得合理使用制度难以有效解决这一

问题。因此，更为合理的做法是，通过具体列举的

方式规定数据来源者的权利。具体而言，数据来源

者权利的配置需要遵循以下四项基本准则：

(一)优先尊重人格权益

大量数据特别是消费互联网上的数据都是通过

个人信息收集行为形成的，而个人信息是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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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性要素，涉及独立人格的维系问题和人格尊严的

维护问题。数据产品涉及多方主体的权益，尤其是

对于那些在收集他人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数

据，数据处理者权益与个人信息权益之间的冲突很

容易形成。一旦数据处理者的数据财产权得到确

认，数据处理者就可以据此对数据资源行使财产性

权利，当涉及自然人信息来源主体的隐私权和个人

信息权益时，权利冲突就可能发生。因此，法律有必

要明确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

数据处理者的财产权在得到确认之后，确实可

能与个人信息权益等发生冲突。如果数据处理者是

在收集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形成数据，那么，当数据来

源者在依法行使删除权、更正权、携带权、撤回同意

权和对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的拒绝权等权利时，数

据的完整性必然会受到影响。此时，法律究竟是应

当优先保护数据处理者的数据财产权还是应当优先

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等，是一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笔者认为，依据我国《民法典》《个人信息

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相较于数据处理者的财产权而

言，信息来源主体(数据来源者)的人格权益应当处于

更高的权利位阶，受到优先保护。一方面，毕竟数

据处理者享有的权利是一种财产权利，人格权益是

与人格尊严相关的权益。从尊重人、保护个人人格

尊严出发，个人的人格尊严应当得到优先保护，我国

《民法典》和其他法律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另一方

面，信息来源主体的人格权益应当处于更高的权利

位阶，既是自然人信息来源主体的人格权权益属性

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信息来源主体积极参与数字

经济活动并贡献信息的有效办法。如果这些权益难

以得到优先保障，那么，信息来源主体很可能因为担

忧参与数字经济活动遭受不利后果，而不敢轻易参

与数字经济活动或者采取保守性参与态度，这将影

响信息来源主体持续的、高质量的信息供给。可

见，数据确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

和的冲突，数据确权也不应当影响对个人信息的保

护。在数据处理者处理的数据包含个人信息的情形

下，数据处理者在行使数据权利时，如在对相关的数

据进行加工，或者许可他人使用数据，或者转让相关

的数据时，都应当以合法处理相关的个人信息为前

提。换言之，如果数据处理者行使数据权利的行为

侵害了个人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那么，数据处

理行为就不再具有合法性，个人有权依法请求数据

处理者承担民事责任。

(二)尊重在先权利

所谓在先权利，是指在数据权利形成之前，数据

来源者对数据已经享有的权利，可能包括人格权、知

识产权、商业秘密权利等权利。应当看到，数据来源

者权利是一种概括性权利，除了包括隐私权、个人信

息权益等人格权利之外，还包括知识产权、商业秘密

权利等权益，这些在先权利需要被置于比数据处理

者的数据财产权更加优越的保护地位。

数据来源者的在先权利之所以要受到保护，主

要是因为以下四点：第一，这些权利是既有法律已经

确定的权利，法律在确认数据处理者的数据财产权

时不应忽视相关民事权利的保护。换言之，法律在

对数据处理者进行确权时，如果忽视对相关主体在

先权利的保护，将可能使相关的权利保护规则沦为

具文，数据确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也将因此存

疑。第二，法律在规定在先权利保护的规则时，通

常也明确了权利保护的优先性规则。例如，《民法

典》第 1035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这实际上就是

确定了数据处理者从事数据处理活动和行使数据财

产权益的基本准则，即优先尊重和保护法律赋予数

据来源者的权益的原则。第三，在某种意义上，数据

来源者的在先权利是数据形成的基础，对在先权利

的保护应当是数据依法处理和利用的基本前提。如

果法律不对在先权利进行保护，很多纠纷可能将因

此产生，这会影响对数据的有效利用。例如，数据处

理者在利用数据时，应当尊重与保护数据来源者的

商业秘密。如果数据处理者收集的信息中包含了其

他企业的商业秘密(如某网店的营销数据)，那么，数

据处理者在行使数据财产权时，就不得侵害这些商

业秘密。反过来说，关于商业秘密的权益构成非自

然人数据来源者的法定在先权利。正是由于法律充

分承认和保护这些权益，广泛的、分散的数据来源者

才具有积极参与数字经济活动的信心。原因在于：

一方面，在参与数字经济活动过程中，数据来源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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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权益受到承认和保护有明确的期待；另一方面，

法律充分承认和保护这些权益也有助于提升数据来

源者参与数字经济活动的信心。无论是对自然人主

体而言，还是对非自然人主体而言，如果参与数字经

济活动会损害其已经存在的利益，那么，其很可能就

会对参与数字经济活动采取保守性态度，这将影响

数据的生产。第四，法律明确对数据来源者的法定

在先权利予以优先保护还有助于划定数据处理者权

利行使的边界，确保数据生产与流通活动依法展开，

维护数据要素市场的运行秩序。反之，如果法律不

对数据来源者的在先权利予以优先保护，那么，数据

处理者在行使数据权利时，就可能会出现竞相侵犯

数据来源者权利，甚至无底线攫取数据上的利益的

现象，这反而不利于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和可持续

发展。

(三)尊重当事人的约定

就性质而言，数据来源者权利是一种私权，当事

人应当被允许按照私法自治精神对权利进行具体约

定、作出安排。而且，因为我国对数据来源者权利的

规定，尤其是关于自然人的非个人信息和某些非自

然人主体的法定在先权利范围的规定尚不明确，所

以当事人应当被允许通过合同安排数据来源者权

利。从比较法来看，2017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物联

网加速联盟发布的《数据使用权合同指南》明确了利

益相关方订立数据使用权合同的步骤，并说明了企

业在协商合同的详细信息或条款时应当考虑的方

面，其中涉及各方对数据创建的贡献水平，如出资水

平、财务负担、设备所有权或使用权、经营实体、独创

性等，具有可行性和借鉴意义。依据欧盟《数据法

案》的规定，在用户有义务向数据处理者提供数据

时，数据来源者和数据处理者应就此达成协议。新

加坡《数据共享与开放框架》也有类似规定。这些规

定值得借鉴。鼓励当事人通过合同安排相关数据来

源者权利有利于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对自然人主体而言，《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

法》对自然人主体的各项权利作出了大量强制性规

定，当事人不得通过协商放弃或者剥夺这些法定权

利。然而，即使是对于自然人主体的各项权利及其

行使，当事人也可以在法定的范围内通过约定作出

限制。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了信息主体的

任意撤回权。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个人可以任

意撤回同意，该权利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不过，

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约定对该权利作出一定程度的

限制，如约定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撤回同意。该约定

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

序良俗，就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看到，个人数据

不仅包括个人信息，还包括由个人生成的或者与个

人相关的非个人信息(数据)。尤其是用户在互联网

上发布的天气情况、心情、日常生活情况、实时情况

等内容，或者上传的图片、音频、视频等，均属于非个

人信息的个人数据。虽然这些数据不属于个人信

息权益保护的范畴，但是，这些数据来源于个人，属

于数据来源者权利应当保护的范围。如果数据处理

者与自然人主体就这些非个人信息权益有明确的约

定，那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原则上应当得到尊重。

与自然人主体不同，非自然人主体(如网络店铺等)主
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在先权利主要是财产权而

非人格权益，这些权利的内容与边界一般可以通过

当事人的合同谈判得到安排。例如，当事人可以在

合同中约定，数据来源者在向数据处理者提供相关

数据时，数据处理者应当提供相应的补偿，这些约定

当然具有法律效力。

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约定数据来源者权利的内

容和行使方式。就公平访问权而言，当事人可以通

过合同明确约定数据访问的时间、方式、规模等，这

种约定是最有效的利用数据方式。当事人甚至可

以通过合同约定，数据来源者不仅可以访问被收集

的自己的信息，还可以访问与此相关的信息。就合

理利用权而言，法律在判断数据来源者复制数据的

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时，不仅要考虑复制数据的

数量，还要考虑复制数据的质量：在数量上要考虑复

制的数据的规模占总数据的规模，在质量上要看数

据来源者是否对数据处理者核心的观点、创新进行

了利用等。当然，当事人完全可以就如何利用数

据、数据处理者负有何种提供服务的义务等作出

约定。

不过，数据处理者与数据来源者之间的约定常

常是通过格式条款进行的。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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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了《民法典》第497条关于合同条款公平性要求

的规定，会受到法律的强制干预。就自然人数据来

源者而言，法定在先权利旨在维护其人格的独立性

和人格尊严，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约定适当限制这

些权利的行使，但不能剥夺数据来源者依法享有的

这些权利。与此类似，确立非自然人数据来源者的

法定在先权利主要是为了维护其生产经营的独立自

主性，使得非自然人数据来源者能够通过行使各类

信息权益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当事人不能通

过合同完全剥夺非自然人数据来源者的法定在先权

利。从实践来看，由于立法对数据来源者权利的规

定不完善，某些平台通过用户协议、隐私政策等格式

条款作出约定，往往会不当限制甚至排除相关主体

的访问权，这就需要在立法层面确认相关主体的公

平访问权等权利，并禁止当事人通过约定剥夺这些

权利。

(四)促进数据的高效生产与有效利用

数据来源者权利的配置除了要坚持法定在先权

利优先保护准则和意思自治原则外，还需要坚持经

济效率观念，在生产要素层面进一步考虑数据的生

产和利用效率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要素的经

济效用。具体来说，法律在确认数据处理者对数据

享有的财产权以后，有必要对数据来源者的权利同

步予以确认和保护。如果法律仅仅是确认和保护数

据处理者的权利，但对数据来源者的权利没有明文

规定，那么，由于广大分散的数据来源者个体往往没

有与数据处理者展开充分谈判和协商的机会，数据

来源者对数据的合理利用需求很可能会得不到有效

满足。此时，数据处理者有可能垄断数据，排斥数据

来源者的访问、利用等行为，形成数据的“锁定效

应”。德国学者Herbert Zech认为，法律应当在保障

商业数据市场流通的基础上，限制数据处理者对数

据绝对的、排他的要求，进而创设有利于市场竞争

的、能相对控制数据使用权的权属。因此，法律在

赋予数据处理者数据要素财产权的同时，要同步确

保数据来源者能够自由地访问和使用与其参与数字

经济活动相关的信息。法律确认数据来源者的权

利，对于充分发挥数据同步满足多方主体多元利益

诉求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的社会福利促进

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数据来源者权利的安排既需要考虑数据来源

者权利与数据处理者权利之间的平衡，避免过度赋

权影响数据处理者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需要避免

保护不足而影响数据来源者的参与积极性和信心。

如后文将要讨论的那样，对成千上万的分散个体留

下的数量非常有限的信息确认和分配财产性权益，

不但会带来巨大的分配成本，而且也不符合数据来

源者的真实利益预期。法律一旦如此确权，将会在

数据的生成环节和流通利用环节大幅增加数据处理

者的征求同意成本或者购买成本。此时，无论是生

产规模的扩大，还是流通效率的提升，都会遭遇实质

性的阻碍。

就数据来源者权利的内容构成而言，法律应当

兼顾鼓励数据生产与流通的目标。原因在于，数据

来源者权利与数据处理者权利是相对应的，如果数

据来源者权利范围过大甚至无所不包，那么，这些权

利的行使必然会给数据处理者增添巨大的满足成

本。如果法律认为数据属于数据来源者，数据来源

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复制和任意处置自己的数

据，包括向数据处理者的竞争对手提供数据，数据处

理者的权利和生产动力将会受到明显侵害。毕竟，

数据处理者需要在投入实质性的人力和技术后才能

使信息数字化，上述不受约束的数据使用行为将很

可能使数据处理者的经济投入得不到必要的回报，

从而让数据要素的整个生产环节进入混乱状态，数

据的高效流通就更难以谈起。

四、数据来源者权利的内容构成

(一)数据来源者权利的具体内容

按照数据来源者权利的确定准则，我们进一步

讨论这类权利的具体内容。尽管我们可以从多个角

度对数据来源者的权利作出类型区分，但是，就数据

来源者的权利而言，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之区分为自

然人主体的权利与非自然人主体的权利。原因在

于：一方面，由于这两类主体在伦理属性上存在明显

区别，因此，在对这两类主体赋权时，法律致力保护

的目标存在重大差异。法律赋予自然人主体权利，

主要是为了保护此类主体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

相对于网络店铺经营者等非自然人主体的权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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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很多自然人主体的权利需要通过法律得到强

制承认和保护，有更多的权利内容需要受到优先保

护，当事人甚至不能通过合同协商来约定排除甚至

剥夺这些权利。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制度对这两类

主体在先权利的规定的系统性与完备性存在明显不

同。对于自然人作为数据来源者的权益，《民法典》

人格权编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结合数字经济的

特点作出了系统性的规定，相关权利包括知情权、同

意权、查询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和可携带权等

多种具体类型的权益。不过，在数字化技术高速迭

代和商业模式快速更新的过程中，自然人能否拒绝

个人信息被规模化处理等争议开始出现，值得特别

讨论。

1.公平访问权

所谓公平访问权 (Recht auf fairen Zugang，right
of fair access)，是指用户可以访问、查询相关数据内

容和信息的权利。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15条
就确认了数据主体的数据访问权。当然，该条实际

上是从个人信息的角度，允许个人信息主体有权从

数据控制者处获取其个人数据是否正在被处理、处

理的目的、所涉个人信息的类别等信息。欧盟《数

据法案》第8条第1款规定：“根据第5条和其他欧盟

法律或实施欧盟法律的国家立法，数据持有者有义

务向数据接收者提供数据，数据持有者应根据本章

和第四章的规定，以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的条件和

透明的方式提供数据。”此种经验值得借鉴。

公平访问权应当是一项广泛适用于自然人主体

与非自然人主体的在先权利。一方面，就自然人而

言，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规定了个人对其个

人信息的查阅权，但是，此种权利主要指个人信息主

体对其自身信息进行查询的权利。然而，在自身个

人信息之外，个人还应当享有访问更大范围的数据

及其信息内容的权利。欧盟《数据法案》进一步确认

了公平访问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查阅权还不

能有效涵盖所有公平访问的权利。另一方面，非自

然人主体也应当享有公平访问权。以网络平台内的

大量网店为例，虽然这些网店为平台数据的生成贡

献了有价值的信息内容，但是，这些网店也有通过广

泛的数据访问权限实现其正常经营活动的利益预

期：这些网店不仅可以访问自己网店的经销信息，还

应当可以访问其他同业网店的经销信息，如通过访

问和参考其他网店的店面设置来优化和改善自身的

网店界面，以提升自身的经销能力。

公平访问权应当从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两

方面理解。第一，就数据来源者而言，数据来源者权

利强调的是访问的合理性与公平性。首先，访问的

主体原则上应当限于数据来源者，其他主体不应当

享有访问权。如前所述，自然人对自身的个人数据

当然依法享有访问权。非自然人主体对于由其促成

的数据和与其相关的数据也应当享有访问权。其

次，访问的目的应当具有正当性。通常来说，数据访

问权要求用户在访问数据时必须要有正当的事由，

用户不能出于不正当竞争等商业目的访问和利用数

据。最后，访问的范围应当受到合理限制。用户的

访问权限应当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访问的范围通

常是与自己的业务相关联的数据。第三人在主张访

问相关的数据时，应当证明自身具有相应的合法利

益。例如，用户在购买一辆汽车后，应当有权访问

与该车型相关的使用数据，而不包括其他数据。至

于如何具体判断公平访问的范围，需要结合用户的

商业活动信息来讨论。第二，就数据处理者而言，其

有义务保障向数据来源者以公平的、合理的、非歧视

性的条件和透明的方式提供数据，确保数据来源者

直接地、轻松地、安全地获取相关数据。尤其是数据

处理者不得与用户签订不公平合同条款来排除数据

来源者访问数据的权利。

之所以要在法律上确认和保护公平访问权，主

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数据来源者对数据的形成作出

了贡献。从实践来看，数据的形成通常是多个主体

共同作用的结果，赋予用户等数据来源者对数据的

公平访问权，可以被视作对其在数据形成过程中所

作贡献的一种补偿。另一方面，在法律上确认和保

护公平访问权，确保用户对使用产品或服务过程中

产生的、涉及的数据享有公平的访问权和利用权，有

利于构建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鼓励用户积极

参与数字经济活动。例如，已出售的智能汽车产生

的传感器数据可被汽车制造者获取并用以维护汽车

功能。该种数据在性质上并不属于商业秘密。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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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访问此类数据，可以使用户及时了解智能汽车

的使用状况，这不仅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还

使得用户能够及时向生产者、销售者反馈汽车的运

行状况，从而有利于生产者提高生产质量。此外，在

法律上确认和保护公平访问权有助于促进“数尽其

用”。从实践来看，大量数据被掌握在少部分大型公

司手中，这些大型公司不允许其他企业访问数据，这

就使得这些数据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即便小型企

业和消费者是产品的用户，即便相关数据系小型企

业和消费者使用产品所产生，小型企业和消费者也

很难访问和利用相关的数据，也很难将数据转移到

第三方企业。这种数据利益分配情况通常被认为是

不公平的。同时，对一些在下游或邻近市场提供服

务的公司而言，其提供服务的前提是能够访问数据，

获取数据困难成为这些公司进入市场进行自由竞争

的障碍，这影响了数据潜在价值的发挥。因此，确

认数据来源者对相关数据的公平访问权，对于促进

数据流通和确保利益相关方对数据的使用来说是一

种很好的制度安排。

2.合理利用权

所谓合理利用权 (eine faire Datennutzung，fair
use of data)，是指依据法律和合同约定，数据来源者

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在各个生产经营环节自主加工使

用数据的权利，包括对数据进行合理利用。欧盟《数

据法案》第2条要求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以及相关服

务的提供应该确保用户可以便捷地、安全地获取产

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并且可以通过适当的方

式直接获得相应数据。我国法律也应当承认此种权

利。在实践中，一些平台经营者既收集平台内经营

者的经营数据，也向平台内经营者提供平台基础服

务。例如，淘宝平台向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生意参

谋”的数据服务，允许平台内经营者合理利用其经营

的店铺的经营数据，作出更优的商业决策。由于这

些平台内经营者往往缺乏数据处理能力，因而由平

台经营者收集和处理相关数据，平台内经营者则应

当对这些数据享有合理利用权。

法律之所以承认数据来源者对数据的合理利用

权，主要是考虑到数据来源者对数据的形成有贡献，

对数据的合理利用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数据

来源者贡献的一种对价。法律虽然不一定赋予数据

来源者财产权，但可以赋予数据来源者合理利用权，

这对于促进数据有效利用具有重大意义。确认数据

来源者的合理利用权，有利于促进数据的流通与数

据的发展，有效释放数据的潜力。倘若数据处理者

不允许数据来源者使用数据，将会造成更加严重的

数据垄断。由于数据来源者技术能力的限制，其很

难自己收集相关数据，但是，在平台已经收集相关数

据的情况下，法律赋予数据来源者合理利用权，有利

于数据来源者进一步开发利用相关数据，从而促进

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法律赋予数据来源者合理利

用权也有利于打破数据处理者对数据资源的垄断。

数据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的重要特征在于其具有非

竞争性：数据越用越有价值。即便对同一数据资源

而言，数据处理者与数据来源者对其开发利用的方

式也可能完全不同。例如，作为数据处理者，平台重

视的是某一类商品的销售数额，从而决定赋予该类

商品多少广告空间；作为数据来源者，平台内经营者

关注的是销售数据展示出来的用户购买需求。因

此，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对同一数据的开发利用思

路和方案将会存在显著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下，法

律赋予数据来源者合理利用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

挥数据的经济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应当赋权

数个主体通过多维度开发、挖掘数据价值，提升企业

管理效率和决策质量，或者形成新的数据产品或服

务，从而创造商业价值，提升企业商业竞争力。例

如，在汽车的销售和使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相应的

销售数据、保险数据、驾驶数据等多种类型的数据，

允许数据来源者访问相关的数据，将有利于更好地

发挥相关数据的经济效用。例如，汽车的销售者可

以通过汽车的运行数据实时了解汽车的运行状况，

从而提供更好的服务；汽车的保险人则可以通过了

解汽车的运行数据，更为精准地确定保险费、赔付条

件等，这显然更有利于发挥相关数据的经济效

用。在商业实践中，一些平台的用户协议或者隐私

政策没有正面赋予个人对这些个人数据的使用权，

而是直接规定平台自身对用户发布的文字、图片、视

频、音频等享有使用权。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不正

当地限制了个人作为数据来源者的合理利用权。

·· 13



民商法学 2024.2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合理利用权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一是复制权，

即数据来源者有权复制数据处理者收集的关于数据

来源者的数据。就个人信息而言，《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45条规定了复制权。这一权利允许个人从个

人信息处理者处复制和携带个人信息，但是，这一权

利只针对个人信息。除了个人信息以外，在实践中

还存在大量来自个人但并不属于个人信息的数据。

例如，个人信息处理者大量收集的个人的著作、论

文、评论等虽然来自个人，但并不属于个人信息。又

如，个人在微博上发布的微博、在“大众点评”上发表

的评论以及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的照片等很难被评

价为个人信息，但又来自个人，因此，个人对这些数

据应当享有数据来源者权利。数据来源者对于自己

的相关信息可能没有进行收集和整理，但是，数据处

理者进行了收集和整理，此时，数据来源者有权利要

求进行复制。二是对自己数据的加工整理和利用

权。数据来源者的复制权是合理利用数据的基础和

前提，只有当数据来源者有权复制自己的数据时，数

据来源者才有可能对该数据作进一步的利用。合理

利用权首先是指数据来源者可以自己利用相关数

据，这里的利用不仅包括复制数据，还应当包括分析

和挖掘数据。此外，合理利用权还应当包括对数据

进行加工的权利，即数据来源者可以对数据进行进

一步的加工，甚至按照一定的算法处理数据，从而形

成衍生数据或者数据产品。那么，数据来源者能否

开发与数据来源产品竞争的产品？欧盟《数据法案》

第4条第4款规定，用户不得将根据第1款所述请求

获得的数据用于开发与数据来源产品竞争的产品。

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毕竟，此类数据源于数据来源

者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无论数据来源者将数据用

于特定商业活动，还是数据处理者将数据用于相应

商业活动，原则上说两者都有参与生产经营竞争活

动的机会，法律应当给予平等的保护。三是依据合

同享有的其他权利，如数据来源者请求数据处理者

提供类似于淘宝平台向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的“生意

参谋”的平台基础服务的权利。

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允许数据

来源者将其复制的数据处分给第三方？对此存在不

同观点。笔者认为，合理利用原则上应当限于数据

来源者自身的生产经营和生活需要，包括将数据用

于一些与数据处理者具有商业竞争关系的自我生产

经营活动。不过，一般来说，数据来源者不能将其数

据向与数据处理者具有竞争关系的第三方平台企业

提供。毕竟，第三方没有直接参与数据的生产活动，

这很容易构成不正当的搭便车行为，破坏公平的生

产经营竞争秩序。数据来源者擅自向第三方提供相

关数据，超出了合理利用数据权利的范围，缺乏正当

性基础；同时，第三方擅自利用相关数据也可能构成

不正当竞争行为，涉嫌剥夺数据处理者(平台)的竞争

利益。

3.可携带权

所谓可携带权(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是指数据

来源者在符合法定条件和当事人约定的条件下，将

其在一个平台上的数据携带到另一个平台。就个人

信息而言，个人毫无疑问依法享有可携带权。可携

带权和复制权的区别在于：复制权的行使意味着对

数据的复制，数据处理者仍然可以保留这些数据；而

可携带权的行使意味着对数据的转移，而不只是一

种简单的复制。同时，数据来源者在行使复制权时，

通常是自己进行数据的复制；而数据来源者在行使

可携带权时，数据处理者应当予以配合，并提供

便利。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在个人信息层面确认

了个人对其个人数据的可携带权。该条例第20条明

确规定，数据主体有权以结构化的、通用的、机器可

读的格式接收其提供给数据控制者的个人数据，并

有权将其传输给其他数据控制者，而不受提供该个

人数据的数据控制者的妨碍。欧盟《数据法案》第5
条第1款规定，应用户或代表用户的一方的要求，数

据持有者应向第三方免费提供因使用产品或相关服

务而产生的数据，不得无故拖延，数据质量应与数据

持有者可获得的质量相同，并在适用的情况下连续

实时提供。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同样规定了个人

信息主体的可携带权。不过，在个人信息被处理为

数据后，对于非个人信息，个人和企业是否享有可携

带权，现行立法并未作出规定。

企业数据的可携带权涉及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

理者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例如，一家牛奶经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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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多个电商平台从事经销活动，在各个平台上都

产生了相应的经销数据。该企业当然可以通过行使

复制权，将各类信息汇集到一起，这有助于更系统地

分析和优化其商业经销策略。问题在于，网络店铺

等非自然人信息来源主体是否享有相应经销信息的

可携带权？是否有权要求一家电商平台为其提供技

术协助服务，协助其将数据从一家平台转移到另一

家平台或者第三方平台进行汇聚和分析？例如，曾

经在一家网络零售平台上持续经营的网店拟入驻新

的网络零售平台，并希望将在原平台上的经销信息

迁移至新的平台。然而，原平台常常以相关经销信

息同时构成网络平台自身的经营信息为由，或者以

原平台与网络店铺之间有平台规则或者协议关系为

由拒绝此种数据迁移。“数据二十条”规定，“保障数

据来源者享有获取或复制转移由其促成产生数据的

权益”。从该规定来看，虽然“数据二十条”将可携带

的数据严格限制在“由数据来源者促成产生数据”的

范围之内，但是，“数据二十条”实际上确认了数据来

源者对其数据享有可携带权。

可携带权的行使确实可能导致数据的完整性受

到损害。需要讨论的是，在数据来源者行使可携带

权之后，数据处理者是否有义务删除相关的数据？

笔者认为，如果相关的数据涉及个人信息，数据来源

者的意愿首先要得到尊重。虽然我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没有明确规定，在信息主体行使可携带权后，

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删除个人信息的义务，但是，一

旦信息主体要求删除相关个人信息，那么，依据《个

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的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

负有删除相关个人信息的义务。如果个人在行使可

携带权后没有要求删除个人信息，那么，个人信息处

理者仍然可以将相关个人信息继续保留在原数据

中。不过，对非个人信息而言，数据来源者在行使可

携带权后能否请求数据处理者删除相关数据？笔者

认为，在此种情形下，数据处理者并不负有删除义

务。原因在于：一方面，对个人信息而言，法律之所

以允许个人在行使可携带权之后有权主张删除相关

的个人信息，主要是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涉及个人人

格尊严的保护，即法律为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而单

独赋予个人要求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与此相对，

非个人信息并不涉及个人人格尊严的保护，而且也

没有法律规定数据处理者在此种情形下负有删除义

务。另一方面，在数据来源者行使可携带权之后，如

果允许数据来源者要求数据处理者删除相关的数

据，数据的有效利用将可能受到影响，因为数据处理

者通常对相关的数据进行一种集合性的、整体性的

利用。虽然数据来源者行使可携带权通常并不会

影响数据的整体性，但是，如果法律允许数据来源

者要求数据处理者删除相关的数据，将会影响数据

的整体性。这既会扰乱数据处理者的整体经营安

排，影响数据处理者对利用数据的合理期待的实

现，使数据处理者遭受一定的损失，也会影响数据

的有效利用。

在企业作为数据来源者的情形下，如果相关数

据确实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企业在行使可携带权

后能否主张删除相关数据？笔者认为，此种情形涉

及在先权利优先保护规则的适用。在此情形下，数

据来源者应当依据在先权利优先保护规则主张数据

来源者删除相关的数据，而不是依据可携带权向数

据来源者主张删除请求权。

4.自然人个人数据大规模处理拒绝权

就自然人而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7条
对数据处理者处理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作了规定。

依据该规定，对于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个人有权拒绝

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该个人信息。当然，对于已公

开的个人信息而言，即便未经个人同意，个人信息处

理者也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处理该个人信息。但是，

此种规定主要还是以数据处理者处理单条个人公开

信息的行为为规范原型的，尚未系统考虑对已公开

的个人信息进行规模化处理的问题。个人信息的规

模化处理可以表现为数据处理者将一个自然人的裁

判文书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信息、作品发表信

息乃至一般社会活动信息加以汇集，通过某个或者

某些视角来呈现这个人的人格形象。同样是已经公

开的信息，其在被汇集前后对个人人格形象的样貌

形成和呈现度的影响存在重大差别。例如，在一个

案件中，被告运营某款智能手机记账软件。该软件

允许用户自行创设或添加“AI陪伴者”，设定“AI陪伴

者”的名称、头像、与用户的关系、相互称谓等，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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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系统功能设置“AI陪伴者”与用户的互动内容，系

统称这一过程为“调教”。法院认为，被告未经原告

同意使用原告姓名、肖像，设定涉及原告人格自由和

人格尊严的系统功能，构成对原告姓名权、肖像权、

一般人格权的侵害，遂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赔

偿损失。这意味着，当数据来源者为个人时，个人

享有对个人数据大规模处理的拒绝权。

当然，即便是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如果个人信息

处理者已经对之进行了匿名化处理，那么，相关的个

人信息将被转化为无法从中识别出个人身份的数

据。在此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享有广泛的处理

权。换言之，即便个人信息处理者对此类数据进行

大规模处理，也无须单独取得个人的同意，个人不享

有拒绝权。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非自然人而言，同样存在数

据的大规模处理问题。例如，一家商业化的信用咨

询平台将各大网络店铺的线上线下经销信息、生产

物流信息、争议解决信息乃至融资信息加以汇集，形

成企业生产经营画像并作为商业产品对外销售。一

般来说，这种做法会影响相应店铺的市场形象和外

部经营环境，对于店铺而言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关

于非自然人数据的大规模处理问题，一方面，由于我

国法律没有对非自然人主体的拒绝权作出规定，因

此，非自然人主体的数据大规模处理拒绝权目前仍

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非自然人数据的大

规模处理问题可以交给当事人通过合同作出约定，

也就是说，数据处理者可以与作为数据来源者的非

自然人主体通过合同就数据的大规模处理作出约

定。在当事人没有对此作出约定的情形下，笔者认

为，不宜承认非自然人主体享有数据大规模处理的

拒绝权，因为数据的大规模处理既是数据产业发展

的重要条件，也是实践中数据处理的常见情形。如

果我们承认非自然人主体享有数据大规模处理的拒

绝权，将可能会影响数据经济效用的发挥，不利于保

护数据处理者处理数据的合理预期，并从根本上影

响数据产业的发展。同时，对非自然人主体而言，由

于其数据权利的保护并不存在自然人个人数据保护

中保障个人信息自决权利、维护个人人格尊严的制

度需要，因此，法律不宜承认非自然人主体享有数据

大规模处理的拒绝权。

此外，允许数据处理者对非自然人主体的数据

进行大规模处理，也有利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例如，数据处理者汇集店铺的相关信息，并且在互联

网上公开，有利于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从而保护社

会公共利益。尤其是，数据处理者将店铺直接向消

费者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相关业务公之于众，可以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非自然人主体而言，如

果数据的大规模处理侵害了非自然人主体的商业声

誉、商业秘密等在先权利，那么，其可以通过在先权

利保护规则获得权利保护。例如，数据处理者如果

将店铺的内部关系或者企业治理结构公之于众，不

仅无益于消费者权益保护，还可能侵犯店铺的商业

秘密，此时，店铺经营者应当有权予以拒绝。

除上述权利外，对于数据来源者究竟对数据享

有哪些权利，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加以确定。例如，

淘宝平台的“生意参谋”就为数据来源者提供了一些

必要的服务，这实际上体现了当事人通过约定确定

数据来源者享有请求数据处理者提供数据服务的权

利。当然，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下，数据处理者

应当没有义务向数据来源者提供相关的数据服务，

否则法律就赋予了数据来源者过大的权利，这反而

可能会影响数据的有效处理与流通。

(二)作为数据来源者的自然人是否享有数据财

产权？

按照“数据二十条”，数据确权主要是确认数据

处理者对数据享有财产权，并没有确认作为数据来

源者的自然人享有数据财产权。在数据形成过程

中，作为数据来源者的自然人对数据的形成也作出

了一定程度的贡献，例如，其通过点击鼠标、取款、购

买信用卡等对数据的形成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

据此，有学者主张，数据确权不应当仅是对数据处理

者进行确权，还应当是对数据来源者进行确权。例

如，德国学者费泽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

知识产权的正当性是个人的智力创造。在21世纪的

数字信息社会，数据所有权的正当性基础是数据由

公民个人行为生成。由此显现出了一条清晰的历史

脉络：从物上所有权到知识产权，再到行为产生的信

息数据所有权。”这就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个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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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生产者的行为生成的个人数据的非物质财产

权理论。该理论建议将基于用户个人行为生成的信

息数据的原始非物质财产权 (sui generis)法律规范

化。与此相似，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教授认为，如

果将数据财产权授予数据收集者即经营者，那么，事

实上的数据主体(data subjects)即用户就要花费大量

的成本才能发现信息是否被收集和正在被如何使

用，而数据收集者将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因为其已

经占据并使用着数据。这种观点认为，数据权益是

多方共同参与形成的，法律应当按照对数据形成作

出贡献的比例赋予各方主体权益。同时，法律承认

个人对其个人数据享有财产权，有利于提高个人同

公司等主体进行谈判的能力，更有利于保护个人的

利益。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法律应当从保有利益的

正当性和价值贡献因素出发，构建数据主体与数据

使用者、数据使用者与数据使用者之间的用益补偿

规则(Nutzungsausgleich)。也有学者认为，法律有必

要确立个人数据权和企业数据权，承认对数据作出

贡献的主体享有财产权。

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从比较法上来看，《欧盟数

据库指令》第7条第1款在版权之外创设了特殊权利

(sui generis right)，为选择或编排不具有独创性但在

“质”或“量”上具有实质性投入的数据库提供保护。

实质性投入体现在对内容的获取、检验核实或呈现

方面。可见，如果数据库具有独创性，其可以依法

受到著作权法规则的保护；即使其不具有独创性，也

可以受到财产权规则的保护。自然人的少量非个人

信息(如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天气情况、心情、日

常生活情况、实时情况等内容)不能形成数据库，无

法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和著作权法规则的保护。

从“数据二十条”的内容来看，“数据二十条”区分了

数据处理者的权利与数据来源者的权利，这实际上

已经注意到了对用户权利的保护。不过，笔者认为，

除享有在先权利外，作为数据来源者的自然人对其

少量数据不应当享有数据财产权，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如果个人对其数据享有在先权利，那么，

这种在先权利应当优先于数据处理者对数据享有的

财产权而受到法律保护，法律不必确认个人对其少

量数据享有财产权。例如，个人在“大众点评”上发

布的对某个菜品的点评如果具有独创性，可以受到

著作权规则的保护；如果个人留下了住址、联系方

式，甚至有关银行账户信息等，这些信息属于个人信

息权益、隐私权的保护对象。从权利救济层面看，对

数据处理者的数据权益进行确权并不影响对个人信

息的保护。因此，即便法律不承认作为数据来源者

的自然人对数据享有数据财产权，也不会影响其隐

私权、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保护。

第二，即便相关数据不属于个人信息，法律也不

应当确认自然人对其少量数据享有财产权。原因在

于：一方面，对于自然人的少量数据，我们很难计算

或确定财产价值。另一方面，针对自然人的少量数

据赋予自然人数据财产权会不当扩张自然人的权利

范围，导致自然人对由其产生的数据之外的其他数

据享有权利，这显然不妥当。例如，在“徐某婷诉苏

州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法院认为：“鉴于

苏州某公司违反法律规定，擅自收集、储存、使用徐

某婷人脸信息构成侵权，故徐某婷有权要求苏州某

公司删除其人脸信息并赔礼道歉。”虽然徐某婷同

时主张苏州某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三万元，但是，法

院认为，苏州某公司单独收集人脸信息的行为并没

有给徐某婷造成财产损失，因此驳回徐某婷的诉讼

请求。从该案来看，作为一种可以被商业化的人格

要素，单个人的信息尽管具有经济价值，但是，就单

个信息而言，在数据处理者进行规模化汇集处理之

前，其经济价值是十分有限的，难以被计算。因此，

法院在支持信息来源主体的其他个人信息权利主张

的同时，并没有支持其关于财产损失赔偿的主张，判

决结果具有合理性。当然，如果企业利用单个用户

的个人信息给用户造成了现实的财产损失，或者企

业违规对个人信息进行规模化处理等，那么，企业需

要依法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虽然数据处理者处理的相关数据与用户

的行为相关，但是，除了用户个人数据以外，其他的

数据并没有身份识别的特点，因此，如果法律承认普

通用户对相关数据的财产权利，由于数据缺乏身份

识别的特点，权利的份额客观上无法被判定。尤其

是对平台数据而言，平台数据通常包括海量用户的

个人信息和基于用户个人信息产生的其他数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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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除用户的个人信息、数据外，平台数据还可能同时

包含企业数据与公共数据。这些数据共同构成了平

台数据，并促成了平台数据整体价值的形成。在此

情形下，单个用户的少量信息的价值在整个平台数

据价值中的占比如何，难以得到精确的衡量。法律

承认用户对平台数据享有数据财产权，显然会导致

难以确定权利份额的问题。

第四，作为数据来源者的自然人通常没有获得

数据财产权的利益期待。虽然自然人在从事网络活

动时会产生一定数量的数据，但是，自然人的主要目

的是获得相关的网络服务，而非取得相关的数据财

产权。同时，个人在从事网络活动、产生数据的同

时，也没有实施相关的数据收集、加工等数据处理活

动，法律很难认定其具有取得生产要素意义上的数

据财产权的利益期待。因此，法律不宜赋予作为数

据来源者的自然人以数据财产权。

第五，如果法律赋予成千上万的分散数据来源

者以财产权，那么，这不仅会产生巨大的权利分配成

本，还会因为数据来源者行使此种权利，给数据处理

者的数据利用活动造成巨大的经营成本，产生巨大

的商业挫败成本，将更不利于数据的有效流通。的

确，如有的学者关切的那样，数据“权利束”如果形

成了“数据沼泽”，将不利于在数据上形成稳定的权

利秩序，会阻碍数据权利边界的划分与数据的流通

利用。

总之，作为数据来源者的自然人如果享有在先

权利，其应当受到相应的在先权利规则的保护。除

在先权利外，法律不宜再赋予作为数据来源者的自

然人对其少量数据的数据财产权。当然，如果数据

处理者与数据来源者之间明确约定了数据财产权的

分配，此种约定应当得到尊重。

五、数据来源者权利的保护

数据是一种新财产，该新财产蕴藏着难以估计、

评价和计算的巨大价值。在数据来源者权利得到

明确之后，法律就需要解决数据来源者权利的保护

问题。法律保护数据来源者的在先权利，有利于促

进数据的生产和流通。无论是对自然人主体而言，

还是对非自然人主体而言，如果这些权益得不到有

效保障，广大数据来源者很可能趋于采取保守性网

络活动策略，这将阻碍数据的生产，数据的高效流通

和利用更无从谈起。也就是说，数据处理者的数据

财产权能否得到有效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

律对数据来源者前述权益的保障程度。如前所述，

法律在数据保护中应当区分数据来源者的权利与数

据处理者的权利，对数据来源者的权利予以尊重与

保护应当成为数据处理者依法行使权利的前提和基

础。因此，法律明确数据来源者的权利类型、权利

边界，既有利于明确数据处理者对数据享有的权利

类型和权利边界，也有利于数据处理者对数据的有

效利用，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培育和发展数据要素

市场。

法律保护数据来源者权利，首先要明确该项权

利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数据来源者权利是一种沟

通治理型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数据来源者权利

是一种程序性的、非绝对性的、举报建议性的权利，

这实际上是认为数据来源者权利并非法定的民事权

利。笔者认为，数据来源者的权利应当是一种法定

的民事权利，它是当事人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

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一方面，《民法典》第127条规

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该条既是一项宣示性条款，也是一项引

致条款。该条规定了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规

则。从体系解释来看，该条规定于《民法典》总则编

第五章“民事权利”中，这表明数据权益是民事权利

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数据来

源者对数据享有的权利在性质上是数据权利的重要

类型，也应当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另一方面，数

据来源者享有的各项在先权利(包括人格权、知识产

权等)都属于民事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数据

来源者对数据享有的合理利用权、可携带权和自然

人个人数据大规模处理拒绝权等也应当受到《民法

典》人格权编、《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保护。具

体而言，对数据来源者权利的保护应当注意如下

几点：

首先，从性质上看，数据来源者权利应当属于民

事权利，而非一种行政性的权利。在遭受侵害时，数

据来源者有权依法主张民事责任。如果法律仅仅将

数据来源者权利界定为举报建议性的权利，那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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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数据来源者权利的效力大打折扣，同时也不利于

对数据来源者的保护。例如，当数据来源者的权利

受到数据处理者侵害时，如果数据来源者只能向行

政机关投诉，那么，数据来源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将会

受到严重限制。“权利的存在和得到保护的程度，只

有诉诸民法和刑法的一般规则才能得到保障。”倘

若数据来源者只能向行政机关进行举报投诉，那么，

数据来源者权利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这是因

为，只有当权利主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执行该权

利对应的义务时，这一权利才是真正的权利。

其次，法律应当区分数据来源者权利的不同类

型，分别认定权利效力。从数据来源者权利的类型

来看，数据来源者权利可以分为如下两大类：一是数

据来源者的在先权利，如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著

作权等；二是数据来源者对数据处理者享有的公平

访问权、合理利用权、可携带权等权利。这两类权利

的内容和效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数据来源者的

在先权利无论属于人格权益还是属于财产权，原则

上都是一种绝对权。无论是数据处理者，还是其他

主体，都不得非法侵害此类权利，否则数据来源者有

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例如，就

包含个人数据的平台数据而言，如果平台经营者在

处理该类数据时侵害了个人信息权益，那么，个人有

权依法请求平台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如果平

台经营者之外的行为人非法抓取平台数据，而且被

抓取的数据中包含个人数据，那么，个人有权依法请

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数据来源者对数据处理者享有的公平访问权、

合理利用权等权利在性质上主要是一种相对权。也

就是说，此类权利的实现需要数据处理者实施一定

的行为。数据来源者在行使此类权利时，首先应当

向数据处理者提出请求，数据处理者应当依法为数

据来源者行使权利提供便利。在数据来源者主张行

使权利时，只有数据处理者未依法提供便利，甚至拒

绝数据来源者依法行使权利，数据来源者才能依法

请求数据处理者承担民事责任。例如，如果数据处

理者拒绝向数据来源者提供复制的数据，从而导致

数据来源者无法行使合理利用权，那么，数据处理者

就侵害了数据来源者的权利。此时，数据来源者可

以要求数据处理者继续履行提供数据的义务，或者

要求数据处理者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因此，这种

权利保护的特点在于，数据来源者必须先向数据处

理者提出请求，倘若数据处理者加以拒绝，那么，数

据来源者就可以要求数据处理者承担民事责任。在

这一意义上说，数据来源者的此种权利具有相对性，

这种权利只能向实际处理数据的数据处理者主张，

不能向不特定的第三人主张。与传统的侵权法保护

的权利不同，这种性质的权利不能对任何第三人产

生绝对的、排他的效力，只有当数据来源者提出的

请求不能实现的时候，其才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

结语

自“数据二十条”颁布之后，学术界已经在数据

应当确权的基础性问题上形成了初步共识，但仍需

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确权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原因在于，这不仅涉及数据上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期待的满足，更关涉数据的生产与流通活动能否

高效展开和有序发展。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数据

确权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数据处理者的权利属性与构

成问题。这是必要的，但仍然是不够的。实际上，数

据处理者的权利与数据来源者的权利之间具有复杂

共生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们均为数据权利的重要

组成部分，需要法律予以系统协调和科学安排，以最

大限度地提升各方主体参与数据生产和流通活动的

积极性。在确认和保护数据处理者的权利的同时，

未来我国立法应当明确承认数据来源者的权利，对

数据来源者的权利进行列举规定，明确数据来源者

权利的类型、范围和边界等问题。法律对数据来源

者的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有利于打破数据处理者

对数据的垄断，并且有利于促进数据的流通和利

用。当然，对数据来源者权利的保护既不应当不当

影响数据处理者对数据权利的合法行使，也不应当

不当妨碍数据的合理流通与利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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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7, No. 7(May, 2004), p.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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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民商法学 2024.2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基础制度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求是》

2023年第1期，第44页。

③ Hartmann/McGuire/Schulte- Nölke, Datenzugang bei
Smarten Produkten nach dem Entwurf für ein Datengesetz(Data
Act), RDi 2023, S. 54.按照《数据法案》，用户“是指拥有、出租

或租赁产品或接受服务的法人或自然人，如企业或消费者。

根据其使用产品的法定所有权，此类用户承担使用连接产品

的风险并享受其利益，还应享有访问其产生的数据的权利和

从中获益，他们主要是数据持有者的合同伙伴”。

④See Wolfgang Kerber, "Rights on Data: The EU Communi⁃
cation 'Building a European Data Economy':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in Sebastian Lohsse, Reiner Schulze and Dirk
Staudenmayer(eds.), Trading Data in the Digital Economy: Legal
Concepts and Tools, Nomos, 2017, pp. 120-123.

⑤参见熊丙万：《论数据权利的标准化》，《中外法学》2023
年第 5期，第 5-6页；Henry E. Smith, "Exclusion and Property
Rules in the Law of Nuisance",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90,
No. 4(Jun., 2004), p. 965.

⑥参见王利明：《数据何以确权》，《法学研究》2023年第4
期，第66-68页；熊丙万：《论数据权利的标准化》，《中外法学》

2023年第5期，第5-6页。

⑦Vgl. Jan Oster,,, Information" und,, Daten" als Ordnungs⁃
begriffe des Rechts der Digitalisierung, JZ 2021, S. 167ff.

⑧参见申卫星：《论数据用益权》，《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
第11期，第119-120页。

⑨See Stephen T. Black, "Who Owns Your Data?", Indiana
Law Review, Vol. 54, No. 2(Jul., 2021), p. 305.

⑩ See Jonathon W. Penney, "Understanding Chilling Ef⁃
fects: A Response to Jonathon Penney's Understanding Chilling
Effects",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 106, No. 3(Jul., 2022), pp.
1506-1509.

See 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
space, Basic Books, 1999, p.163; Nadezhda Purtova, "Do Proper⁃
ty Rights in Personal Data Make Sense After the Big Data Turn?
Individual Control and Transparency", Journal of Law and Eco⁃
nomic Regulation, Vol. 10, No. 2(Nov., 2017), p. 64.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Harmonised Rules on
Fair Access to and Use of Data(Data Act)", https://eur-lex.europa.
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22PC0068，2023
年10月18日访问。

参见丁晓东：《论数据来源者权利》，《比较法研究》2023
年第3期，第17页。

See Shoshan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ub⁃

lic Affairs, 2019, pp. 1-23.
参见华劼：《欧盟数据生产者权利质疑——以知识产权

制度安排为视角》，《知识产权》2020年第1期，第77页。

参见崔国斌：《大数据有限排他权的基础理论》，《法学

研究》2019年第5期，第3-24页。

See Mark A. Lemley and Bryan Casey, "Fair Learning",
Texas Law Review, Vol. 99, No. 4(Mar., 2021), p. 743.

See Robert C. Post, "Data Privacy and Dignitary Privacy:
Google Spai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Duke Law Journal, Vol. 67, No. 5(Feb.,
2018), pp. 1039-1070.

 Vgl. Malte Engeler, Der Konflikt zwischen Datenmarkt
und Datenschutz- Eine Ökonomische Kritik der Einwilligung,
NJW 2022, S. 3398ff.

 See Ari Ezra Waldman, "Privacy, Practice, and Perfor⁃
mance",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110, No. 4(Aug., 2022), pp.
1221, 1268.

See Thomas W. Merrill and Henry E. Smith, "The Archi⁃
tecture of Property", in Hanoch Dagan and Benjamin C. Zipursky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Private Law Theor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0, p. 135.

参见崔亚东主编：《世界人工智能法治蓝皮书(2023)》，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51页。

参见姚佳：《数据权益的构造及其动态比较》，《中国应

用法学》2023年第3期，第45页。

See Benjamin L. W. Sobel, "A New Common Law of Web
Scraping", Lewis & Clark Law Review, Vol. 25, No. 1(Jan.,
2021), pp. 147, 167-182.

See Wolfgang Kerber, "A New(Intellectual)Property Right
for Non- Personal Data? An Economic Analysis", https://www.
econstor.eu/bitstream/10419/155649/1/870294326.pdf，2023 年

10月18日访问。

参见崔亚东主编：《世界人工智能法治蓝皮书(2023)》，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1页。

参见熊丙万：《中国民法学的效率意识》，《中国法学》

2018年第5期，第82-101页。

参见丁晓东：《论数据来源者权利》，《比较法研究》2023
年第3期，第15页。

Herbert Zech, Besitz an Daten?, in: Tereza Pertot(Hrsg.),
Rechte an Daten, 1. Aufl., 2020, S. 91ff.

 See Cass R. Sunstein, "On the Expressive Function of
Law",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144, No. 5
(May, 1996), p. 2021; Jeffrey Ritter and Anna Mayer, "Regulat⁃
ing Data as Property: A New Construct for Moving Forward",
Duke Law and Technology Review, Vol. 16, No. 1(Mar., 2018),

·· 20



2024.2 民商法学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pp. 220-222.
参见李世刚等编：《GDPR：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文

本和实用工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页。

参见王洪亮、叶翔：《数据访问权的构造——数据流通

实现路径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1期，第75页。

Dirk Staudenmayer, Privatrechtsregeln für Datenzugang⁃
srechte-Der Verordnungsvorschlag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ion
zum Datengesetz, EuZW 2022, S. 1038.

Klink-Straub/Straub, Data Act als Rahmen fur Gemeins⁃
ame Datennutzung, ZD-Aktuell 2022, S. 01076.

参见华劼：《欧盟数据生产者权利质疑——以知识产权

制度安排为视角》，《知识产权》2020年第1期，第75页。

参见陈永伟：《数据产权应划归平台企业还是消费

者？》，《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7-9页。

See Mauritz Kop, "The Right to Process Data for Machine
Learning Purposes in the EU",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
ogy, Vol. 34, No. 2(Spring, 2021), p. 1.

 Podszun/Pfeifer, Datenzugang nach dem EU Data Act:
Der Entwurf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GRUR 2022, S. 953.

参见王洪亮、叶翔：《数据访问权的构造——数据流通

实现路径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1期，第75页。

参见丁晓东：《论数据来源者权利》，《比较法研究》2023
年第3期，第17页。

See Michael A. Heller,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A Concise Introduction and Lexicon", Modern Law Review, Vol.
76, No. 1(Jan., 2013), p. 6.

参见张新宝：《产权结构性分置下的数据权利配置》，

《环球法律评论》2023年第4期，第5-20页。

参见华劼：《欧盟数据生产者权利质疑——以知识产权

制度安排为视角》，《知识产权》2020年第1期，第77页。

See Shyamkrishna Balganesh, "Hot News: The Enduring
Myth of Property in News",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11, No. 3
(Apr., 2011), p. 419; Shyamkrishna Balganesh, "Quasi-Property:
Like, but Not Quite Proper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160, No. 7(Jun., 2012), pp. 1889, 1901-1906.

参见李世刚等编：《GDPR：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文

本和实用工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页。

See Peter K. Yu, "Data Producer's Right and the Protec⁃
tion of Machine Generated Data", Tulane Law Review, Vol. 93,
No. 4(Apr., 2019), p. 85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学法典读案例答问题〉——人工

智能软件擅自使用自然人形象创设虚拟人物构成侵权吗？》，

https://www.court.gov.cn/hudong- xiangqing- 370321.html，2023
年10月18日访问。

Karl-Heinz Fezer, Dateneigentum der Bürger, ZD 2017,
S. 101.

See Henry H. Perritt Jr., "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
er Laws of Cyberspace", Connecticut Law Review, Vol. 32, No. 3
(Spring, 2000), p. 1061.

 See Ryan Calo, "Privacy and Markets: A Love Story",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 91, No. 2(Dec., 2015), pp. 649,
681-690.

参见韩强、吴涛：《论数据要素收益分配的制度基

础——基于用益补偿的视角》，《行政管理改革》2023年第 5
期，第53页。

参见龙卫球：《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

《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第63-77页。

参见华劼：《欧盟数据生产者权利质疑——以知识产权

制度安排为视角》，《知识产权》2020年第1期，第73页。

徐某婷诉苏州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江苏省苏

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苏0508民初5316号。

参见周汉华：《数据确权的误区》，《法学研究》2023年第

2期，第12页。

 Vgl. Artur- Axel Wandtke, Ökonomischer Wert von
Persönlichen Daten-Diskussion des,, Warencharakters“von Dat⁃
en aus Persönlichkeits- und Urheberrechtlicher Sicht, MMR
2017, S. 6ff.

参见熊丙万：《中国民法学的效率意识》，《中国法学》

2018年第5期，第82-101页。

See Thomas W. Merrill, "The Property Strgtegy", Universi⁃
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160, No. 7(Jun., 2012), p.
2061.

参见王洪亮、叶翔：《数据访问权的构造——数据流通实

现路径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1期，第71-84页。

参见丁晓东：《论数据来源者权利》，《比较法研究》2023
年第3期，第25页。

[美]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

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参见[英]H. L. A.哈特：《哈特论边沁——法理学与政治

理论研究》，谌洪果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页。

参见阮神裕：《个人信息权益的二元构造论》，《法制与

社会发展》2023年第4期，第69页。

·· 21


	论数据来源者权利

